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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士利集團有限公司

Jiashili Group Limited

主要交易

延遲寄發有關向合營企業提供財務資助的通函

茲提述嘉士利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之公告（「該
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向合營企業提供財務資助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一
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新承諾函及貸款協議的詳細資料及上市規則要求之其他資
料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

由於即將到來的春節假期及持續的疫情控制措施，有關銀行確認本集團若干
財務資料及核數師審閱本集團財務資料所需的時間將較平時更長。因此，本公
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於通函的財務資料，故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
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.41(a)條，且預期通函之寄發日期將推遲至二零
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或之前的日期。於落實上述資料後，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
情況下盡快將通函寄發予股東。

聯交所已向本公司授出該豁免，惟本公司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或之
前寄發通函。倘本公司情況有變，聯交所或許會更改該豁免。

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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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黃銑銘先生、譚朝均先生、陳松浣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林
曉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甘廷仲先生、何文琪女士及馬曉強先生。


